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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向转诊管理制度及流程 

为加强我院与上级医院的医疗技术协作与业务交流，合理利用卫

生资源，实现大病在医院、小病在社区的工作目标，为患者提供安全、

有效、便捷、经济的医疗服务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

 一、工作原则: 

（一）患者自愿、保证安全原则  

（二）分级诊治原则 

（三）专科特色原则 

（四）连续治疗管理原则 

二、转诊条件: 

（一）上转条件: 

    除急诊抢救外，我院应将下列患者上转诊治： 

1、临床各科急危重症，乡镇医院难以实施有效救治的病例； 

2、受诊疗条件限制不能诊治的疑难复杂病例； 

3、突发公共卫生和重大伤亡事件中，处置能力受限的病例； 

4、因技术、设备条件限制不能处置的病例；  

5、疾病诊治超出本机构核准诊疗登记科目的病例； 

6、需要到上一级医疗机构进一步检查、明确诊断的病例； 

7、其它原因不能处置的病例。 

（二）下转条件： 

上级医院应将下列患者下转至我院进行后续治疗、康复：  

1、急性期治疗后病情稳定，需要继续康复治疗的患者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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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诊断明确，不需特殊治疗的患者，或诊断明确，需要长期治疗

的慢性病患者；  

3、各种恶性肿瘤患者的晚期非手术治疗和临终关怀；  

4、手术愈合后需长期康复的患者；  

5、需长期护理和照护的老年患者；  

6、自愿要求转回乡镇医院后续治疗或康复者；  

7、一般常见病、多发病患者； 

8、上级医院与我院共同商定的其他转诊患者。  

三、双向转诊程序： 

（一）我院按转诊原则将符合上转指征的患者转至上级医院进行

进一步诊治。  

（二）转诊患者持“双向转诊单”到上级医院就诊。  

（三）转诊患者病情稳定后，上级医院将符合下转指征的患者转

回我院，继续进行康复治疗。 

四、工作职责： 

（一）我院职责: 

1、双向转诊协调由医务科具体负责，医保结算科负责上转患者的

登记与统计。 

2、负责协助或指导患者选择合适的专家和检查项目。 

3、认真填写《双向转诊上转记录单》，写明患者的病情及诊疗情

况。 

4、患者转诊期间，转诊医生和患者保持联系，以便开展连续性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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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顾与服务。严格遵循双向转诊临床标准合理转诊患者。 

5、对急危重症患者，应采取必要的急救措施，并提前通知上级医

院，必要时派医护人员护送，及时进行转送。  

6、随时反馈医院的服务情况，进一步提高双向转诊的医疗水平。 

7、与上级医院联合对所辖居民开展健康教育、健康促进活动。 

（二）上级医院职责 ： 

1、医务科统一协调和规范管理双向转诊工作。 

2、上级医院负责接诊我院转诊的患者，确保转诊患者得到及时、

有效的诊治。 

3、建立双向转诊绿色通道，减少环节，对我院上转的住院患者，

实行优先就诊，对送检的样本可直接为其提供相关检查服务。 

4、实行资源共享，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检查。 

5、定期到我院巡诊，开展健康教育，以进修或短期培训的方式义

务为我院培养卫生技术人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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